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结合自身情况及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后股本的变化情况，决定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如下修订，修

订后的《公司章程（2013 年 10 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修订内容如下：  

一、原《公司章程》第六条内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6 亿元。 

现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4 亿元。 

二、原《公司章程》第十一条内容为：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

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技术总监、市场总监和总工程师。 

现修改为：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总监、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适用人员。 

三、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内容为：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1600 万股，均为

普通股。 

现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7400 万股，均为普通股。 

四、原《公司章程》第六十八条内容为： 

第六十八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

长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 1 名

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

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 1 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现场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 1 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现修改为： 



第六十八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

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 1 名董事主

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

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 1 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现场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 1 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五、原《公司章程》第七十一条内容为：第七十一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

东大会上就股东的质询和建议作出解释和说明。 

现修改为：第七十一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上就股东的质询和建议

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涉及公司商业秘密不能在股东大会上公开的除外。 

六、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二条内容为： 

第一百二十二条  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 3 名独立董事。董事会设董事长 1 名，副董事长 1人。 

现修改为： 

第一百二十二条  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 3 名独立董事。董事会设董事长 1 名，副董事长 1人。 

七、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二条内容为： 

第一百四十二条  董事会秘书对公司和董事会负责，履行下列职权： 

(一) 负责公司信息披露事务，协调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组织制订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

理制度，督促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二) 负责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和股东资料管理工作；协调公司与证券监管机构、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证券服务机构、媒体等之间的信息沟通； 

(三) 组织筹备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参加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及高



级管理人员相关会议，负责董事会会议记录工作并签字确认； 

(四) 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的保密工作，在未公开重大信息出现泄露时，及时向证券交易

所报告并公告； 

(五) 关注公共媒体报道并主动求证真实情况，督促董事会及时回复本所所有问询； 

(六) 组织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证券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培训，协助前述人员了解各自在信息披露

中的权利和义务； 

(七) 督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遵守证券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切实履行其所作出的承诺；在

知悉公司作出或者可能作出违反有关规定的决议时，应当予以提醒并立即如实地

向证券交易所报告； 

(八) 《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 

现修改为： 

第一百四十二条  董事会秘书对公司和董事会负责，履行下列职权： 

（一）负责公司信息披露事务，协调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组织制订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

理制度，督促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二）负责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和股东资料管理工作；协调公司与证券监管机构、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证券服务机构、媒体等之间的信息沟通； 

（三）组织筹备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参加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及高

级管理人员相关会议，负责董事会会议记录工作并签字确认； 

（四）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的保密工作，在未公开重大信息出现泄露时，及时向证券交易

所报告并公告； 

（五）关注公共媒体报道并主动求证真实情况，督促董事会及时回复证券交易所所有问

询； 

（六）组织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证券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规则》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培训，协助前述人员了解各自在信息披露中



的权利和义务； 

（七）督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遵守证券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规则》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切实履行其所作出的承诺；在知

悉公司作出或者可能作出违反有关规定的决议时，应当予以提醒并立即如实地向

证券交易所报告； 

（八）《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 

八、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七条内容为： 

第一百四十七条  公司设总经理 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 1～2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技术总监、市场总监和总工程师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现修改为： 

第一百四十七条  公司设总经理 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 1～3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总经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总监、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适用人

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九、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四条内容为：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账

簿外，不得另立会计账簿。公司的资产，不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现修改为：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账簿外，不得另立会计账簿。公司的

资产，不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并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1、公司资金有偿或无偿地拆借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2、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3、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4、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5、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  

    6、在没有商品和劳务对价情况下以其他方式向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资金；  



    7、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禁止的其他方式。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0 月 24 日 




